
联勤指挥中心东大圩临水路段安装波形护栏项目

更正公告（三次）

各投标人：

联勤指挥中心东大圩临水路段安装波形护栏项目（项目编号：0733-25154504）

本项目更正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标文件原内容：第四章 评标办法中：

资格

后审
项目经理业绩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(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)，投标人拟派项目

经理须具有一个以项目经理身份完成过类似 100 万元及以上市政

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施工业绩。

注：1、依据投标人提供招标公告及结果公告网页截图及链接、中

标通知书、合同及验收报告（须有业主方盖章、监理方盖章、施

工单位盖章）等资料扫描件进行打分。

2、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未能完整或充分反映评审因

素（如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等）的，应提供甲方证明材料（须加

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予以明确说明，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。

技术

标评

审

项目经理业绩（6 分）

1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投标人拟委任项目经理（须在所提

供的业绩中担任项目经理）具备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及

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项目业绩。每提供一个得 3 分。最

高得 6 分。

注：1、依据投标人提供招标公告及结果公告网页截图及链接、中

标通知书、合同及验收报告（须有业主方盖章、监理方盖章、施

工单位盖章）等资料扫描件进行打分。

2、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未能完整或充分反映评审因

素（如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等）的，应提供甲方证明材料（须加

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予以明确说明，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。

3、项目经理资格业绩仅作为资格审查要素，不纳入评分环节的业

绩评分范围。

4、项目经理业绩与投标人业绩可重复。

技术

标评

审

投标人业绩（3分）

1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投标人具有一个类似 100 万元及以

上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项目业绩。每提供一个得 3 分。最高

得 3 分。

注：1、依据投标人提供招标公告及结果公告网页截图及链接、中

标通知书、合同及验收报告（须有业主方盖章、监理方盖章、施

工单位盖章）等资料扫描件进行打分。

2、如所提供资料不能体现评分内容，需提供由甲方加盖公章的证

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认可。



调整为：

资格

后审
项目经理业绩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(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)，投标人拟派项目

经理须具有一个以项目经理身份完成过类似 100 万元及以上市政

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施工业绩。

注：1、业绩证明材料要求

（1）合同协议书。

（2）中标通知书或甲方证明（须加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。

（3）竣工验收证明文件。

2、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未能完整或充分反映评审因

素（如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等）的，应提供甲方证明材料（须加

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予以明确说明，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。

技术

标评

审

项目经理业绩（6 分）

1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投标人拟委任项目经理（须在所提

供的业绩中担任项目经理）具备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及

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项目业绩。每提供一个得 3 分。最

高得 6 分。

注：1、业绩证明材料要求

（1）合同协议书。

（2）中标通知书或甲方证明（须加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。

（3）竣工验收证明文件。

2、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未能完整或充分反映评审因

素（如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等）的，应提供甲方证明材料（须加

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予以明确说明，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。

3、项目经理资格业绩仅作为资格审查要素，不纳入评分环节的业

绩评分范围。

4、项目经理业绩与投标人业绩可重复。

技术

标评

审

投标人业绩（3分）

1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投标人具有一个类似 100 万元及以

上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项目业绩。每提供一个得 3 分。最高

得 3 分。

注：1、业绩证明材料要求

（1）合同协议书。

（2）中标通知书或甲方证明（须加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。

（3）竣工验收证明文件。

2、如所提供资料不能体现评分内容，需提供由甲方加盖公章的证

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认可。

二、招标文件原内容：

“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：2025年09月30日09:00至2025年10月17日17:00”

现更改为“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：2025 年 09 月 30 日 09:00 至 2025 年 11 月 05

日 17:00”



“提交（上传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（开标时间）：2025 年 11 月 04 日 09

点 00 分”现更改为“提交（上传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（开标时间）：2025 年 11

月 14 日 09 点 00 分”

注：此公告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招标

文件与澄清有不一致的地方以澄清为准，请投标人及时下载。

招标人：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

联系人：江先生

电话：18326078050

招标代理机构：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东湖高新合肥创新中心 11幢 7楼

联系人：张工

电话：0551-65588913（转 8005）


	调整为：

